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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公布第三届院（部）本科教学督导组聘任

的通知

各院（部）：

根据《兰州财经大学教学督导工作实施办法（修订）》（兰

财大校发〔2016〕305 号）文件精神和《关于调整院（部）教学

督导组的通知》要求，经各院（部）选聘，高等教育发展研究

与评估中心审核，现将第三届院（部）教学督导组聘任情况予

以公布（具体名单见附件）。

希望院(部)教学督导认真履职，充分发挥在深化教学改革、

稳定教学秩序、规范教学活动、提升教师教学水平、提高人才

培养质量等方面的积极作用。

特此通知。

兰州财经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与评估中心

兰财大高教字〔2023〕2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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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兰州财经大学第三届院(部)本科教学督导组成员名

单

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与评估中心（章）

2023 年 3 月 2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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